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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1、法案說明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於民國八十六年修正實施至今已歷時八年，然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本法及相關規定恐已不足以因應身心障礙者之需求。內政部爰於93年12月份組成「身保法研修小組」，由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林萬億教授召集，成員包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學者及身心障礙團體代表等。修正草案由原先的八章、共七十五條條文，擴增為九章、共一百一十四條條文。

2、修正重點及爭議條文


本次修法除將法案名稱修訂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各章名稱略做調整外，另增加「經濟安全」與「保護服務」兩專章。主要修正內容包括：修正身心障礙類別；以專業團隊評估辦理身心障礙鑑定及服務提供；提高公、私立義務進用機關（構）之定額進用比例；經設立許可之庇護工場應免徵營業稅；設置身心障礙者年金等。以下係依據專案小組研修條文內容，彙整各界對於爭議條文的想法。

	條次
	修正條文內容
	各界想法

	第一章    總則

	第3條
	增列司法及警政、體育文化、採購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
	

	第6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係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頒佈之「國際功能、障礙與健康分類系統」之八大身心功能障礙類別，且經醫事、社會工作、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之專業團隊評鑑決定者。
	有關身心障礙之鑑定，內政部、衛生署及研修小組各有版本。民間團體多支持研修小組版本，惟對於專業團隊評估之可行性、新制與舊制的銜接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建構有所疑慮。另外，也有部分團體擔心某些既有障別於新法中遭到排除。政府相關單位則持保守態度，認為專業團隊之組成及執行層面仍須考量。

	第二章    保健醫療權益

	第22條
	為避免延誤身心障礙者就醫的權益，明訂醫院應設置服務窗口，並未住院之疑似身心障礙者提供出院準備計畫。
	此新增條文之落實有賴個案管理及轉銜服務機制之建立。針對民間團體質疑未有後送機制及資源，內政部表示轉銜服務整合方案目前僅做到資料轉介，與規劃目標仍有落差，將重新推一方案，交六個縣市試辦。衛生署表示出院準備後段部分將交各縣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第23條
	新增指定醫院設立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
	

	第三章    教育權益

	第29條
	有關身心障礙者本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所需相關經費之優惠，應依服務需求評估結果而定。
	部分團體反應原先受益對象可能因服務需求評估結果而限縮，質疑補助標準的訂定。該意見源於本修正草案第六條對於專業團隊評鑑之不安。

	第四章    就業權益

	第37條
	新增經設立許可之庇護工場，應免徵營業稅。
	民間團體及財政部對於營業稅應免徵、部分免徵或維持現狀有不同意見。財政部認為此舉將嚴重破壞現行稅制，且庇護工場所知付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扺或申請退還徒增其成本及費用，對庇護工場而言未必有利，爰建議刪除。民間團體則表示若未對庇護工場盈餘做規範，恐成變相逃漏稅。

	第39條
	調高義務機關（構）進用比例、調降應進用門檻。公立投保單位降為34人以上進用3%；私立投保單位則降為67人以上進用1.5%。

公立投保單位經核定員額凍結或出缺不補之員額不納入員工總人數計算，低於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員工亦不納入計算。
	對於比例應如何訂定，以及政府名額凍結不計算部分，民間團體仍有不同意見。

	第41條～第43條
	除庇護性就業工資不受勞動基準法基本工資的限制外，其餘勞動條件、勞資關係等均適用勞基法規定。包括庇護性就業者得依其產能核薪以及到任後六個月為適應期。並新增原安置單位專業人員應為不適任庇護性就業者提供必要之轉銜服務。
	實務上對於庇護性就業投保勞健保部分，其以投保薪資為最低基本工資或依其實際核薪為之，以及自負額部分的負擔仍有疑慮。

	第46條
	地方政府勞工主管機關應每年提撥前一年度50%差額補助費予中央勞工主管機關統籌分配。且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列入政府年度附屬單位預算。
	原先立意在於減少城鄉差距。部分民間團體持反對意見在於對百分比的訂定、各地方政府預算需經議會審查造成的不便，以及中央對於需統籌事項的不明確。

	第五章    支持服務
	有關本章其他條文之討論多集中在名詞名稱上的修正，及其定義。

	第49條
	明訂生活支持、托育、居住及其他必要服務之提供需先經專業團隊人員之評估。
	部分民間團體質疑專業團隊評估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第58條
	明訂非領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不得違規佔用領有駕駛執照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
	修正條文將協助身心障礙者開車者排除於專用停車位之使用對象外，僅保障具有駕駛能力並領有駕照、行照且經評估符合需求之身心障礙者。惟民間團體認為應將「領有駕駛執照」改為「行動不便」。

	第六章    經濟安全

	民間團體之建議集中於刪除「家庭經濟狀況」之評估以因應實務狀況。

	第七章    保護服務

	第81條
	明定任何人對身心障礙者不得有遺棄、身心虐待及性虐待、限制其自由、低於社區可接受之生活水準的照顧、利用其行乞或供人參觀、違反其意願之強迫婚嫁或利用其身分結婚或其他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
	部分民間團體對於「限制其自由」的解釋範圍及定義有疑慮，認為應排除保護性約束或因特殊需求之約束。

	第八章    罰則

	民間團體建議對未訂有罰則之條文加以檢討、增列，對於所收之罰鍰應有使用辦法。

	第九章    附則

	第114條
	研修小組建議本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十三條第一項於本法公布五年後實施，以完成過渡之準備。
	部分民間團體對於ICF實務上之建構仍有疑慮，內政部需要更完整之規劃。


3、審議進度


目前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正版本正循行政程序由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審查中。近期內將召開第八次內政部法規委員會審查會，預計四月底送行政院。

